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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1-025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关联方所持华运物流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关联方陕西黄河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陕西华运

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运物流”）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黄河矿业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对应的部分股东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498.55 万元人民币，经协商

一致，本次华运物流 51%股权的交易价款总额（含税）为 1,498.55 万元（大

写：人民币壹仟肆佰玖拾捌万伍仟伍佰元整）。 

 公司将以自有、自筹资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对公司的现金流不会造成重

大影响。 

 黄河矿业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权属清晰，不具有限制股权转让的

情形存在，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最近 12 个月内，公司同本次的交易对方黄河矿业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发生

的相类似的交易为 1 次，即公司收购黄河矿业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交

易金额为 159,903.43 万元；除此之外，公司与黄河矿业不存在其他与本次

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本次交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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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运物流是由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和陕西国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铁物流）于 2012 年共同出资组建的现代化综合物流企业。华运物流以铁路为

依托为客户提供物流仓储、货物装卸、公路铁路运输、铁路货物整列运输、信息

服务、货场租赁等为一体的一站式物流服务，业务网络辐射全国。华运物流于 2016

年建成投运，地处韩城经济开发区，附近有 108 国道、304 省道、沿黄公路和阎禹

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网极为便捷。华运物流目前经营近 10 万平方米仓储货场和可

容纳 70 个集装箱堆场，三条装卸车铁路专线，可整列装卸车，年吞吐量达 600 万

吨。 

2017 年 5 月，黄河矿业将其所持华运物流 51%股权转让给邓正兴。邓正兴虽

受让该部分股权，但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未向黄河矿业支付，因此黄河矿业仍为华

运物流实际控制人，邓正兴代黄河矿业行使股东权利。 

为完善公司购销产业链，强化公司产品销售物流环节，以稳定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拟收购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51%股权。本次公司收购华运物流51%

股权构成关联交易，黄河矿业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同意由邓正兴签署股权收购

协议，且华运物流另一股东国铁物流已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公司聘请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水致远）对华运物流全部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作为此次股权收购的价值参考。根据中水致远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010073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对应的部分股东权益价

值评估值为 1,498.55 万元人民币。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华运物流 51%股权的交

易价款总额（含税）为 1,498.55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肆佰玖拾捌万伍仟伍佰

元整）。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与邓正兴在陕西韩城市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黄河矿业持有本公司 43.52%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公司收购黄

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黄河矿业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类似关联交易

为：经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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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购了黄河矿业所持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49%股权，转让价款为

159,903.43 万元，公司已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并已办理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即本次交易出让方）情况介绍 

1.黄河矿业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7941425361 

登记机关 韩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金塔路与盘河路什字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 李保平 

注册资本 拾捌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 年 3 月 21 日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仅供分支经营）、洗精煤生产、原煤、精煤、

矿用物资、摩托车及配件经销、矿井建设、固体废物制

砖及销售、农副产品收购、进出口贸易业务、场地房屋

租赁、电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黄河矿业母公司为韩城四平旭升实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保平。 

黄河矿业持有公司股份 709,252,6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29,789,473 股的

43.52%，系公司控股股东，黄河矿业董事长李保平同时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长，本

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黄河矿业履约能力分析说明 

黄河矿业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同意由邓正兴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且华运物

流另一股东国铁物流已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黄河矿业所实际持有的华运物流

51%股权权属清晰，不具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存在，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重

大风险。 

3.黄河矿业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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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018,535,258.90 

负债总额 6,923,979,163.57 

净资产 5,094,556,095.33 

营业收入 1,891,481,122.06 

净利润 196,985,052.18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华运物流 51%股权。 

2.华运物流基本工商信息 

名称 陕西华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581054794205N 

登记机关 韩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西贾村北 

法定代表人 邓正兴 

注册资本 伍仟陆佰壹拾叁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10 月 15 日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煤炭、有色金属、金属矿石、钢材、建材（木材除外)物

资销售业务咨询贸易、铁路、公路运输、集装箱运输、

物流仓储、装卸、信息服务及货场租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权属状况说明 

华运物流 51%股权权属清晰，不具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形存在。 

4.运营情况的说明 

华运物流于 2016 年建成投运，华运物流以铁路为依托为客户提供物流仓储、

货物装卸、公路铁路运输、铁路货物整列运输、信息服务、货场租赁等为一体的

一站式物流服务，业务网络辐射全国。华运物流目前营运状况较好。 

5.华运物流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华运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1）第 ZE50050 号）及华运物流 2021 年一季度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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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华运物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 3月 31日/2021 年 1-3

月（未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69,013,138.92  171,628,865.13 

负债总额 155,414,622.40 157,598,736.32 

净资产 13,598,516.52 14,030,128.81 

营业收入 16,297,620.50 18,713,635.82 

净利润 -431,612.29 -11,016,913.08 

6.华运物流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邓正兴 2,863 51% 

陕西国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750 49% 

合  计 5,613 100% 

2017 年 5 月，黄河矿业将其所持华运物流 51%股权转让给邓正兴。邓正兴虽

受让该部分股权，但股权转让价款实际未向黄河矿业支付，因此黄河矿业仍为华

运物流实际控制人，邓正兴代黄河矿业行使股东权利。本次公司收购华运物流该

部分 51%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7.本次交易完成后，华运物流股权结构将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863 51% 

陕西国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750 49% 

合  计 5,613 100% 

陕西国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已承诺放弃其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根据中水致远评报字【2021】010073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

折现，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体现收益预测的思路。华运物流经营受股东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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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决策影响较大，预测期内现股东对华运物流进行增资或者债转股均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 

资产基础法的技术思路是以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客观存在的资产和负债为基础

逐一进行评估取值后得出评估结论，可以使评估报告使用人很直观地了解企业的

存量资产的价值构成。相较于收益法，资产基础法评估参数的选择和确定较为科

学、合理，评估结果更为可靠。 

（四）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以上定价方法，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

评估，在评估报告假设条件下，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华运物流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2,938.34 万元（大写：人民币贰仟玖佰叁拾捌万叁仟肆佰

元整）。 

（五）本次交易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六）交易标的定价的公平合理性分析 

公司以评估基准日华运物流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定价依据，确定本次收购华

运物流 51%股权交易价款为 1,498.55 万元，定价合理。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主体：甲方  邓正兴 

乙方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1,498.55 万元 

支付方式：自有、自筹资金支付。 

支付期限：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51%的股权转让价款；

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由乙方在华运物流办理完成股东变更工商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

付清。 

违约责任： 

甲方同意，如甲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

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依据证监会、交

易所等相关主管部门的法律法规之规定、监管意见之要求对乙方作为上市公司带

来风险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或拒绝受让目标股权，并自甲方出现

违约行为之日起，每逾期一日履行，按照股权转让价款的 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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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能完善公司购销产业链，强化公司产品销售物流环节，

稳定公司生产经营。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本次交易前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华

运物流供担保、委托理财或华运物流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次交易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合法权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 

六、交易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分别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八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转让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市场规

则，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无不利影响，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合规。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0 日 


